
 

 

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14-051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要求，编制了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的“募集资

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

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1]1648号）核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配售2.5股，共计可配售8,910万股。

截止2011年11月2日，公司通过向原股东配售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84,432,644股

（每股配售价格人民币10.68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901,740,637.92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83,082,499.83元。募集资金已由主承销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于2011年11月2日汇入公司在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石嘴山市冶金路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人民币账户（账号：

106014877122）。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

证，并由其出具中天运 [2011] 验字第0063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宁夏东

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截止2011年12月31

日，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石嘴山市冶金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石嘴山市冶金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石嘴山

青山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

户。 

（二）2014年6月末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本年度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883,082,499.83 208,979,583.99 

1、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879,608,206.54 194,582,104.63 

（1）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注） 679,608,206.54 21,399,752.67 

其中：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35,468,277.70  

（2）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0.00 173,182,351.96 

（3）非募投项目支出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205,505,290.70 362,394.91 

（1）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 200,000,000.00  

（2）利息收入 5,505,290.70 362,394.91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08,979,583.99 14,759,874.27 

注：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包含15,604.25元的银行手续费支出。 

二、 募集资金管理和存储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护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宁夏东方钽业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

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2011 年 12 月 7 日，本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四

家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4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余额为 14,759,874.27 元，具体

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石嘴山市冶

金路支行 
106014877122 1,197,191.10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石嘴山

市冶金路支行 
64001300800052501755 13,549,570.72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石嘴山

青山路支行 
2904040629201005270 4,163.98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营业部 931903241510807 8,938.47 

合    计 14,759,874.27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2年1月16日审议通过了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35,468,277.70元，中天运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此出具了中天运[2012]普字第90013号《宁夏东方钽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该款项公

司已于2012年3月16日由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2年6月26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6个月。2012年12月24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13年6月14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2013年12月9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六、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14年1月24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即取消年产

3000吨钛及钛合金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子项200吨焊接管生产线建设，取

消子项100吨丝材生产线建设）及将节余的募集资金17,312.71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信息。公司不

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八、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8月20日批准报出。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22 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883,082,499.83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194,582,104.6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874,190,311.1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3000 吨钛及钛合金高技术产业化

示范工程项目 
否 270,730,700.00 270,730,700.00 11,214,460.59 141,352,735.82 52.21   -2,152 否 否 

60 吨/年一氧化铌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否 122,857,800.00 122,857,800.00 10,184,772.30 68,915,016.82 56.09   0 否 否 

铌及铌基材料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项目 
否 70,790,000.00 70,790,000.00 0 71,106,702.24 100.45   553 是 否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用靶材高技术产业

化示范工程项目 
否 88,040,000.00 88,040,000.00 519.78 88,969,504.50 101.06   -38 否 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330,663,999.83 330,663,999.83 0 330,663,999.83 100.00   0 是  否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余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173,182,351.96 173,182,351.96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883,082,499.83 883,082,499.83 194,582,104.63 874,190,311.17          

超募资金流向（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883,082,499.83 883,082,499.83 194,582,104.63 874,190,311.1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未达到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年产 3000 吨钛及钛合金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该项目自投产以来，面临着钛行业的持续低迷，产能过

剩，需求萎缩，原料价格及终端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国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军品市场准入门槛高，销售有限。公司目前钛

加工材中铸锭和板材产品比重较大，产品结构不合理，对经营未形成有效支持。 

    2、“60 吨/年一氧化铌高技术产业化项目”：一氧化铌产品是用于制作氧化铌电容器，其特点是使用过程不燃烧，且产

品生产成本比较低，但是随着钽市场一级钽电容器技术发展，这两方面的优势逐渐消失。 

（1）钽矿价格大幅度下降，使一氧化铌成本优势逐渐消失； 

（2）聚合物钽电容器的发展，有效解决了钽电容器着火的问题，使一氧化铌电容器不燃烧的性能优势逐渐消失； 

（3）新型铝电容器的发展，挤占了一氧化铌电容器的市场，导致一氧化铌需求降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用募集资金 35,468,277.70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天运【2012】普

字第 90013 号《关于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6 个月。2012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

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2013 年 12 月

9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1、通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减少了设备采购成本，节约了设备购置费用。                

2、公司编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 2010 年，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设

备、原材料以及建造施工造价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且部分从国外采购的设备由于汇率变化的影响节余了较大数额的资金（从

德国采购设备以欧元结算），总体上节约了设备采购及配套工程的投资，实际支出与预算出现了一定的节余。 

3、年产 3000 吨钛及钛合金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由于取消子项 200 吨焊接管生产线建设，节余投资资金 2923 万

元。取消子项 100 吨丝材生产线建设，节余投资资金 3753 万元。 

4、一氧化铌项目，公司已有四十余年粉末冶金工艺技术的实践和经验积累，随着粉末冶金技术研发和工艺技术水平不断

进步和优化，公司进行了粉末冶金装备升级及扩大装炉量研究，缩短了一氧化铌还原、降氧及热处理工序的周期，装炉量扩

大了 2 倍，并大幅减少了还原炉、氢化炉、降氧炉以及热处理炉装备的台套数，设备购置费用节余较多。 

公司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17,312.71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全部用于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即取消年产 3000 吨钛及钛合金高技术产业化示范

工程项目子项 200 吨焊接管生产线建设，取消子项 100 吨丝材生产线建设）及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17,312.71 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全部用于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剩余的募集资金为待付合同款和质保金。 

公司募集资金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为 173,182,351.96 元，其中包括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节余募集资

金转出时的 5.53 万元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